集美大学教务处文件
教务〔2012〕21 号
关于2012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安排的通知
各学院、各相关单位：
根据《集美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和《集美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，为了做好2012年学生转专业工作，现将2012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转专业的申请条件依据《集美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集大教〔2012〕3号文）第二十八条和《集美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集大教〔2011〕19号文）第二条及第三条的规定。

二、2012年接收转专业学生计划表详见附件1 。

三、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“集美大学转专业审批表”，于4月25日前向原所在学院提交申请，转出学院于4月27日前审核转出学生的基本条件，并控制转出学生数不得超过本专业、本年级在校生数的10%。经审核后同意转出学生名单需在学院内公示，转专业审批表于5月2日下午下班前提交教务处。

四、教务处汇总申请转专业学生名单，如申请转入人数大于该专业计划接收人数的，教务处组织申请转专业学生考试，需考试的学生名单于5月3日在教务处网页公布，学生自行上网查看。公共课考试时间为5月12日；需进行专业考核的专业，由学院在5月13日组织考核。学生转专业审批表转交给转入学院审核。
五、转入学院于5月18日前将同意转入的转专业审批表交给教务处，教务处汇总名单后向全校公示。公示结束，报请校长办公会议研究批准后发文公布。

六、转专业名单公布后，本学期转专业学生须继续在原专业学习，遵守学习纪律，不得无故缺课，参加课程考核。下学期开学报到时，到转入专业所在学院报到。下学期开学初，相关学院要做好转专业学生档案的移交工作。

请各学院、各相关单位接到通知后，根据2012年转专业工作安排的要求做好本项转专业的相关工作，并将本通知的精神向学生传达。
附件：1.2012年接收转专业学生计划表

      2.集美大学转专业审批表

      3.集美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集美大学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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